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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
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僅供參考，並不構成收購、購買或認購本公司證券的邀請或要約。本公告並
不構成亦非在美利堅合眾國或其他地區出售本公告所述任何證券的要約或招攬購買
相關證券的要約。

China Singyes Solar Technologies Holdings Limited
中國興業太陽能技術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50）

建議分拆中國興業新材料控股有限公司於聯交所創業板上市

本公司謹此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九月十五日、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一

日、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及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之公告。於二零一七年

六月三十日，興業新材料刊發招股章程。本公告旨在載列從本公司角度而言分拆

的進一步資料及分拆與上市根據上市規則對本公司之影響。股份的有意投資者應

閱讀招股章程。本公告不構成招股章程的一部分，興業新材料董事對其共同及個

別承擔全部責任。

刊載招股章程

興業新材料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刊載招股章程。招股章程可自二零一七年六

月三十日起於聯交所網站http://www.hkexnews.hk查閱及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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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拆

分拆將透過股份發售實施，包括公開發售及配售（包括優先發售）。優先發售之進

一步資料載列於下文「優先發售」一段。

如股份發售完成，根據股份發售將發售的興業新材料股份總數將為120,000,000股
興業新材料股份（可予調整及視乎發售量調整權行使與否而定）（相當於緊隨股份

發售及資本化發行完成後已發行股份數目的25.0%）及138,000,000股興業新材料
股份（假設發售量調整權獲悉數行使）（相當於緊隨股份發售及資本化發行完成後

已發行興業新材料股份數目的27.7%）。緊隨股份發售及資本化發行完成後預期已
發行的興業新材料股份總數為480,000,000股興業新材料股份（假設發售量調整權
未獲行使），其中本公司將透過資本化發行持有324,324,325股興業新材料股份。

發售價預期為每股發售股份1.0港元另加1%的經紀佣金、0.0027%的證監會交易
徵費及0.005%的聯交所交易費（須於申請時繳足及可予退還）。

現時預期興業新材料將向包銷商授出發售量調整權，以要求興業新材料按發售價

發行及配發最多相當於股份發售項下發售股份初步數目15.0%之額外興業新材料
股份，以補足股份發售中的超額分配（如有）。

根據股份發售將發行的發售股份將在所有方面與當時已發行的所有興業新材料股

份具有同等地位。根據分拆及上市的現有架構，假設發售量調整權未獲行使，緊

隨分拆及上市完成後，本公司將繼續持有所有已發行興業新材料股份的67.6%，
即324,324,325股興業新材料股份。如發售量調整權獲悉數行使，本公司於興業新
材料的股權將減少至65.1%。在任何情況下，興業新材料將於分拆及上市後成為
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興業新材料集團的經營業績將繼續綜合入本公司的綜

合財務報表。



– 3 –

優先發售

為令股東按優先基準（僅就分配而言）參與股份發售，待聯交所批准上市成為無

條件後，合資格興業太陽能股東將獲邀申請優先發售中合共12,000,000股預留股
份，相當於發售股份初步數目的10.0%（假設發售量調整權未獲行使），作為合資
格興業太陽能股東的優先配額。

預留股份將從發售股份中發售，不會進行重新分配。

合資售。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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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之涵義

根據上市規則第14.29條，分拆構成視作出售本公司附屬公司的權益。由於有關
分拆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低於5%，分拆不會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該詞彙
的定義見上市規則）。

一般資料

據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深知、盡悉及確信，股份發售不會向（其中包括）並

非獨立第三方的人士提呈，惟所有合資格興業太陽能股東（包括屬合資格興業太

陽能股東的本公司關連人士）將有權參與優先發售。

股份發售（包括優先發售）的時間表載列於招股章程。本公司將在適當時候按照上

市規則的規定就分拆及上市作出進一步公告。

並不保證分拆及上市將發生或有關批准將獲授出，或其何時可能發生或獲授出。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就分拆進一步發表公告。

分拆及上市須待（其中包括）聯交所批准及董事會最終決定後，方可作實。因此，

興業太陽能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應知悉，董事無法保證分拆及上市將發生或有關批

准獲授出，或彼等將何時發生或獲授出。興業太陽能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或

投資於本公司證券時務須審慎行事。

股份發售（包括優先發售）須待（其中包括）興業新材料股份獲准於創業板上市及買

賣後，方可作實。因此，股東及本公司有意投資者應知悉，不能保證分拆及上市

將會進行及（如進行）將會何時進行。股東及本公司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或投資於本

公司證券時務須審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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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興業新材料刊發招股章程。本公告旨在載列從本公司角

度而言分拆的進一步資料及分拆與上市根據上市規則對本公司之影響。興業新材料

股份的有意投資者應閱讀招股章程。本公告不構成招股章程的一部分，興業新材料

董事對其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

除本公告界定或文義另有所指者外，本公司所用專有詞彙與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

年九月十五日、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一日、二零一七年六月二十二日及二零一七年

六月二十八日的公告中所用者具有相同涵義。

刊載招股章程

興業新材料已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刊載招股章程。招股章程可自二零一七年六

月三十日起於聯交所網站http://www.hkexnews.hk查閱及下載。

分拆

分拆將透過股份發售實施，包括公開發售及配售（包括優先發售）（該等專有詞𢑥的

定義見招股章程）。優先發售之進一步資料載列於下文「優先發售」一段。

如股份發售完成，根據股份發售將發售的興業新材料股份總數將為120,000,000股
股份（可予調整及視乎發售量調整權（定義見招股章程）行使與否而定）（相當於緊

隨股份發售及資本化發行（定義見招股章程）完成後已發行股份數目的25.0%）及
138,000,000股興業新材料股份（假設發售量調整權獲悉數行使）（相當於緊隨股份發
售及資本化發行完成後已發行興業新材料股份數目的27.7%）。緊隨股份發售及資本
化發行完成後預期已發行的興業新材料股份總數為480,000,000股股份（假設發售量
調整權未獲行使），其中本公司將透過資本化發行持有324,324,325股興業新材料股
份。

發售價為每股興業新材料股份1.0港元另加1%的經紀佣金、0.0027%的證監會交易
徵費及0.005%的聯交所交易費（須於申請時繳足及可予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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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預期興業新材料將向包銷商授出發售量調整權，以要求興業新材料按發售價

發行及配發最多相當於股份發售項下發售股份初步數目15.0%之額外興業新材料股
份，以補足股份發售中的超額分配（如有）。

根據股份發售將發行的發售股份將在所有方面與當時已發行的所有興業新材料股

份具有同等地位。根據分拆及上市的現有架構，假設發售量調整權未獲行使，緊

隨分拆及上市完成後，本公司將繼續持有所有已發行興業新材料股份的67.6%，即
324,324,325股興業新材料股份。如發售量調整權獲悉數行使，本公司於興業新材料
的股權將減少至65.1%。在任何情況下，興業新材料將於分拆及上市後成為本公司
的非全資附屬公司，興業新材料集團的經營業績將繼續綜合入本公司的綜合財務報

表。

上市

於二零一六年九月十五日及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一日，興業新材料向聯交所提交上

市申請表格（5A表格），申請批准興業新材料股份於創業板上市及買賣。

待聯交所批准上市及遵守香港結算的股份收納規定後，興業新材料股份將獲香港結

算接納為合資格證券，自上市日期或由香港結算決定之其他日期起，可於中央結算

系統內寄存、結算及交收。

於分拆及上市完成後，興業新材料股份將繼續於創業板上市。

分拆的股權影響

分拆完成後本集團的股權架構

根據分拆的現有架構，發售股份數目預期相當於緊隨股份發售及資本化發行完成後

已發行興業新材料股份總數的25%（假設發售量調整權未獲行使）。緊隨股份發售及
資本化發行完成後，本公司於興業新材料的股權將減少至67.6%（假設發售量調整
權未獲行使）或65.1%（假設發售量調整權獲悉數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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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拆及上市完成後本集團的公司架構（假設發售量調整權未獲行使）載列如下：

本公司
（百慕達）

Top Access Management Ltd.
（英屬處女群島）

根據股份發售認購發售股份的
興業新材料公眾股東及股東

興業新材料
（百慕達）

興業新材料的附屬公司，
其進一步資料載列於興業新材料的

招股章程

100%

67.6% 32.4%

100%

有關興業新材料集團及業務劃分的資料

興業新材料集團概覽

興業新材料及其附屬公司（統稱「興業新材料集團」）從事 ITO導電膜、智能調光膜、
智能調光玻璃及智能調光投影系統的研發、生產及銷售。

興業新材料集團使用 ITO導電膜作為一種主要原材料開發下游產品，即：

(i) 聚合物分散液晶膜（即智能調光膜）；

(ii) 電子開關玻璃（即智能調光玻璃）；及

(iii) 智能調光投影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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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業新材料集團是中國少數綜合製造商之一，生產及銷售 ITO導電膜以及各種相關
下游產品。

興業新材料集團主要向中國國內市場銷售產品，自二零一五年起開始向海外市場出

口產品。其已在中國建立龐大的客戶基礎，包括 (i)ITO導電膜的客戶主要為觸摸屏
設備製造商（應用於汽車導航系統、工業設備、GPS系統及智能手機）；(ii)智能調
光產品的客戶主要為開發商及建築公司的承包商；及 (iii)智能調光投影系統的客戶
主要為建築公司及用戶（如商業廣告商及營銷機構），用於商業用途。

有關興業新材料集團業務的進一步資料載列於招股章程。

餘下集團與興業新材料集團的業務之間的業務劃分

於分拆及上市完成後，餘下集團（定義見招股章程）將主要在中國從事：(i)環保應
用，即在中國樓宇應用多種「綠色」技術及應用（如節能幕 及太陽能集熱器與轉換
器）；及 (ii)可再生能源項目及綜合應用，如光伏電站、太陽能發電場及水加熱系
統，而興業新材料集團專注於研發、生產及銷售 ITO導電膜、智能調光產品及智能
調光投影系統。

包銷協議

包銷協議

本公司已訂立公開發售包銷協議，並預期訂立配售包銷協議（統稱「包銷協議」），

如招股章程所述）。發售股份將由包銷商按照包銷協議所載條款包銷。

興業新材料集團之財務資料

以下為摘錄自招股章程的興業新材料集團若干節選財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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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收益 44,805 60,477 90,887
銷售成本 (30,524) (36,581) (56,084)
   

毛利 14,281 23,896 34,803
其他收入及收益 14 1,089 1,065
銷售及分銷成本 (5,211) (5,633) (8,107)
行政開支 (6,758) (7,771) (17,932)
其他開支 (1,518) (1,968) (1,000)
利息開支 (106) (205) —
   

除稅前溢利 702 9,408 8,829
所得稅開支 (31) (1,712) (2,448)
   

年度溢利 389 7,696 6,381
   

其他全面收益：

其後年度不可重新分類至
 損益的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財務報表之匯兌差額 — 9 (134)
   

年度全面收入總額 389 7,705 6,247
   

以下人士應佔溢利：
 興業新材料擁有人 389 7,696 6,381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興業新材料擁有人 389 7,705 6,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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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六年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5,367 45,471 39,889
預付款 12,333 121 16
遞延稅項資產 523 611 646
   

非流動資產總額 38,223 46,203 40,551
   

流動資產

存貨 13,600 8,632 11,896
應收貿易款項及應收票據 28,147 24,917 60,073
預付款、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5,925 2,815 6,421
已抵押銀行結餘 — 20 2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662 7,166 7,523
   

流動資產總額 50,334 43,550 85,933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款項 (6,883) (14,492) (23,10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25,504) (14,661) (21,948)
計息銀行貸款 (4,500) — —
應付稅項 (235) (1,352) (1,801)
撥備 (656) (764) (1,192)
   

流動負債總額 (37,778) (31,269) (48,045)
   

流動資產淨值 12,556 12,281 37,888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50,779 58,484 78,439
   

非流動負債

遞延收入 — — (812)
   

非流動負債總 — — (812)
   

淨資產 50,779 58,484 77,627
   

權益

興業新材料擁有人應佔權益

已發行股本 1 1 1
儲備 50,778 58,483 77,626
   

總權益 50,779 58,484 77,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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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分拆之財務影響

以下估計分拆對興業新材料集團的財務影響（基於分拆的現有架構及興業新材料將

發售緊隨興業新材料股份發售及資本化發行完成後已發行股份總數的25%（假設發
售量調整權未獲行使）），僅作說明用途。

分拆對本集團的實際財務影響須經本公司核數師審閱。

資產淨值

於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經審核綜合資產淨值為人民幣

4,204,250,000元。按發售股份的數目、發售裨 售股份股股售售股份 矏齇﹎售份

售緊產產後產產幣） 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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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

於分拆及上市完成後，興業新材料集團的成員將為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因

此，興業新材料集團的經營業績將繼續綜合入本公司的財務報表。

根據摘錄自招股章程的興業新材料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二零一五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經審核合併損益及

其他全面收益表，興業新材料集團的經審核合併除稅前純利分別為人民幣702,000
元、人民幣9,408,000元及人民幣8,829,000元，興業新材料集團的經審核合併除稅
後純利分別為人民幣389,000元、人民幣7,696,000元及人民幣6,381,000元。

分拆及上市完成後，由於本公司於興業新材料的權益將由100%減少至67.6%（假設
發售量調整權未獲行使）及65.1%（假設發售量調整權獲悉數行使），興業新材料集
團為本集團盈利貢獻的比例預期將減少。

興業新材料將被視為本公司的非全資附屬公司。因此，興業新材料集團的財務業績

將繼續綜合入本公司的賬目，非控股權益應佔溢利將增加。

分拆之裨益

分拆及上市有利於本公司，理由如下：

(a) 加強興業新材料集團的經營及財務透明度；

(b) 業務重心更清晰；

(c) 利用興業新材料集團的增長潛力；

(d) 增強集資能力；及

(e) 增加本公司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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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分拆之條件

發售股份的所有申請接納須待以下條件完成後，方可作實：

(i) 興業新材料的董事會最終決定進行分拆；

(ii) 聯交所上市科批准已發行興業新材料股份及招股章程所述將予發行的興業新材
料股份於創業板上市及買賣；及

(iii) 包銷商於包銷協議項下的義務在所有方面成為無條件（包括（如相關）因聯席牽
頭經辦人（為其本身及代表包銷商）豁免任何條件）。這要求：(i)包銷協議未按
照其條款或因其他原因終止，

在各情況下於包銷協議指明的日期及時間（除非該等條件於該等日期及時間前獲有

效豁免）或聯席牽頭經辦人（為其本身及代表包銷商）可能同意的其他日期前，但無

論如何不得遲於招股章程日期後第30日。

如該等條件未於指明日期及時間前達成或獲聯席牽頭經辦人（為其本身及代表包銷

商）豁免，股份發售將失效，並將立即通知聯交所。緊隨該失效後，股份發售失效

的通知將由興業新材料於聯交所網站刊發。

股份發售所得款項淨額之建議用途

如從招股章程所摘錄，經扣除就上市已付及應付的包銷費及估計開支後，假設發售

量調整權未獲行使，興業新材料的董事估計興業新材料將從股份發售收到所得款項

淨額93,500,000港元。根據招股章程，股份發售的所得款項淨額將用於以下用途：

— 40,600,000港元（或43.1%）將用於購買機器及設備；

— 27,100,000港元（或28.8%）將用於研發新材料及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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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00,000港元（或10.4%）將用於海外業務擴張；及

— 8,700,000港元（或9.3%）將用於銷售及營銷；及

— 7,300,000港元（或7.8%）將用於一般營運資金及其他一般公司用途。

有關股份發售所得款項淨額建議用途的進一步資料載列於招股章程。

優先發售

為令興業太陽能股東按優先基準（僅就分配而言）參與股份發售，待聯交所批准上

市成為無條件後，合資格興業太陽能股東將獲邀申請優先發售中合共12,000,000股
預留股份（定義見招股章程），相當於發售股份的10.0%（假設發售量調整權未獲行
使），作為合資格興業太陽能股東的保證配額。

合資格興業太陽能股東保證配額的基準為，合資格興業太陽能股東於優先發售記錄

日期下午四時三十分每持有69股興業太陽能股份的完整倍數，可認購一股預留股
份。

合資格興業太陽能股東有關預留股份的保證配額不可轉讓。

合資格興業太陽能股東不包括不合資格興業太陽能股東，不合資格興業太陽能股東

指於優先發售記錄日期下午四時三十分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且 (a)於優先發售記錄
日期下午五時正在股東名冊所示地址位於香港境外的股東。

藍色申請表格連同招股章程的印刷本已按於優先發售記錄日期下午四時三十分本公

司股東名冊所記載的各合資格興業太陽能股東的地址寄發予該等合資格興業太陽能

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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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發售（包括優先發售）須待（其中包括）興業新材料股份獲准於創業板上市及買

賣後，方可作實。因此，股東及本公司有意投資者應知悉，不能保證分拆及上市將

會進行及（如進行）將會何時進行。股東及本公司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或投資於本公司

證券時務須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劉紅維

香港，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劉紅維先生、孫金禮先生及謝文先生；非執行
董事為李宏博士及曹志榮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京博士、易永發先生及仲繼
壽博士。


